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方案 

  

为了完善学院人才选拔办法，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探索

建立多种形式选拔学生的机制，选拔适合我院培养方式的优秀考生，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为指

导，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发〔2015〕35 号）精神，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高职

（高专）院校单独招生的通知》 (湘教通〔2020〕83 号)的有关精神，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考试招生录取机制，有效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工作，

不断提升学院高质量招生录取工作。 

二、成立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做好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成立学院单独招生领导工

作小组。 

组长：刘剑飞、戴联华 

常务副组长：陈忠林 

副组长：彭举、陈彬、袁清武、邵建平、刘奇伟 

成员：袁杰、何颖、牛春林、王郁葱、罗娜、彭宗平、李平、杨

旭清、谢宇、孔克文、于晓冬、曾文、冯和龙 

领导小组职责是全面领导、组织和协调单招各项工作，对于单招

计划安排、方案制定、考试组织、录取中的重大问题进行集体研究决



 

定。 

单独招生领导小组下设考务、招生宣传与录取、后勤保卫等工作

组。 

三、任务分工 

（一）考务组。牵头部门教务处，协助部门体育部、“双创学院”、

铁道供电与电气学院、学生工作处，其职责为： 

1、公布考试大纲 

2、文化知识考试试卷命制、审核、传递和保管； 

3、组织文化知识考试，负责考务安排，准考证命制，考生进场

检查，考场无线电监测等工作。 

4、职业技能测试试题命制、审核、传递、保管； 

5、准考证的打印；监考教师（评委）的培训和安排； 

6、职业技能测试场地安排与设备设施准备； 

7、专项（专业）测试、身体素质测试和实践操作考试的组织实

施； 

8、负责考试（或测试）成绩的登统； 

9、制定考试和测试的应急预案。 

（二）招生宣传与录取组。牵头部门招生就业指导处，协助部门

宣传统战处、信息化处 、计划财务处。其职责为： 

招生就业指导处： 

1、制定 2020 年单独招生简章； 

2、编制 2020 年单独招生工作方案； 



 

3、制定单招的相关规章制度； 

4、与省教育厅、考试院汇报协调 2020 年单招计划和方案； 

5、组织招生宣传，解答家长、考生咨询的有关问题，组织考生

报考； 

6、考试和测试期间接待来校巡视的省市相关领导； 

7、搞好录取和录取信息发布工作，寄发录取通知书。 

宣传统战处： 

1、学院官微开通单招广场，发布单招简章； 

2、学院网站主页张显示一个 2020 年单招浮动窗口； 

3、考试和测试期间的宣传。 

信息化处： 

1、确保单招平台报名缴费、准考证下载、成绩查询、面试资格

查询、预录取查询等功能模块的正常运行，为相关部门使用单招平台

提供技术支持，为有关人员及时查询单招相关数据提供服务； 

2、在微信单招平台及时更新考试通知、公告等相关动态； 

3、在笔试和职业技能测试前，对入场考生进行人脸识别身份核

验； 

4、协助在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做好单招宣传工作。 

财务处： 

1、协调并测试微信缴纳考试费系统； 

2、收取考生考试费及开具收费票据； 

3、拨付单招经费。 



 

后勤保卫组：责任部门为后勤保卫处 

1、负责单招期间疫情防控。在市区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指导下，制

订疫情形势下单招文化知识考试、专项测试、技能测试等应急预

案。 

2、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做好进校人员排查，考试、评卷

等场所的卫生、保洁和消毒工作，确保考生、家长和考试工作人

员的安全。 

3、负责考试和测试期间的安保工作； 

4、负责考试和测试期间的校园卫生与保洁工作； 

5、做好考试和测试期间的停车指挥； 

6、负责职业技能测试期间考生的中餐供应工作； 

7、做好考试和测试期间供电供水保障工作； 

8、做好考试和测试期间医疗防护工作； 

9、制定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四、工作日程 

序号 时  间 事        项 

1 4 月 30 日 公布招生简章、实施方案 

2 5 月 6 日至 5 月 18 日 考生报名 

3 5 月 19 日至 20 日 报名资格审查 

4 5 月 20 日 

1、 公示各类考生资格审查结果 
2、 公示“无学考成绩”考生名单 

3、 公示获省级以上相关行政部门组织的相关赛



 

项一等奖以上考生名单 

5 5 月 21 日 公示 A 类“有学考成绩”的考生取得职业技能测

试资格的名单 

6 5 月 12 日至 5 月 20 日报名成功的考生，利用微信缴纳考试费 

7 
5 月 22 日至 5 月 23 日

中午 12 时 

资格审查合格且已缴纳考试费的考生，网上自助

打印准考证 

8 
5 月 23 日 

14:00-16:30 
“无学考成绩”的考生进行文化知识考试 

9 5 月 24 日 

B1 类、B2 类考生进行职业技能测试；C1 类考生

进行专项（专业）测试和身体素质测试；C2 类考

生进行专项（专业）测试  

10 5 月 27 日 

考生查询文化知识考试成绩，B 类考生职业技能

测试成绩，C 类考生专项（专业）测试和身体素

质测试成绩 

11 5 月 28 日 

1、 公示 A 类“无学考成绩”的考生取得职业技

能测试资格的名单 

2、 公示 B1 类、B2 类、C1 类和 C2 类考生预录

取名单 

3、 公示 C1、C2 类需参加 A 类“职业技能测试”

名单 

12 5 月 30 日 取得职业技能测试资格的 A 类考生，进行职业技

能测试 

13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 B 类和 C 类预录取考生办理预录取确认手续  

14 6 月 2 日 A 类考生查询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15 6 月 3 日 1、 公示 B1 类、B2 类、C1 类和 C2 类顺延预录

取名单 



 

2、 公示 A 类第一阶段预录取名单 

16 6 月 5 日 

1、 B1 类、B2 类、C1 类和 C2 类顺延预录取考

生办理预录取确认手续 

2、 A 类第一阶段预录取考生办理预录取确认手

续 

17 6 月 9 日 公示 A 类第二阶段预录取名单 

18 6 月 11 日 A 类第二阶段预录取考生办理预录取确认手续 

19 6 月 14 日 公示拟录取名单，并报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

审批。办理录取手续。 
 

五、相关要求 

1、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

招生的通知》 (湘教通〔2020〕83 号)文件精神，严格按照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简章和本方案开展单招工作，对于违规违纪行为要依法进

行责任追究； 

2、切实做好命题制卷、考试测试、划线录取等关键环节的纪律

监督，认真做好保密、监考、测试、统分等工作，实施招生“阳光工

程”，确保各项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3、认真做好招生咨询、考试费收缴、考生食宿等服务工作。 

4、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并在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

指导下切实做好人员排查、考试、评卷等场所卫生消毒工作，确保考

生、家长和考试工作人员的安全。 

5、加强考试安全管理，制定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及时有效防范疫情传播； 



 

6、学院纪检监察要紧紧围绕学院单独招生各项中心工作,积极履

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确保单招工作顺利进行和单招目标的圆满实

现。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4月 


